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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 林 市 教 育 局 文 件  
 

 

 

吉市教发〔2020〕31号    

             

 

吉林市教育局 

关于开展全市中等职业学校 

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工作的通知 

 

全市各中职学校： 

为全面贯彻教育部《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“双师型”教师队

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》精神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把教师队

伍建设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，加强师德师风建设，突出“双师型”

教师个体成长和“双师型”教学团队建设相结合，提高教师教育

教学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，大力提升职业院校“双师型”教师队

伍建设水平，为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、培养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

人才提供有力的师资保障。经市教育局研究决定，2020 年继续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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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中等职业学校开展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组织机构 

成立全市中等职业学校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工作领导小组，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吉林市教育学院职教研训部。 

组  长：孙伟国 吉林市教育局二级调研员 

张艳秋 吉林市教育学院院长 

副组长：李  智 吉林市教育局职成处处长 

宋立民 吉林市教育学院副院长 

成  员：邵玉宏 吉林市教育局职成处二级主任科员 

吴立凡 吉林市教育学院职教研训部主任 

王利新 吉林市教育学院职教研训部副主任 

孙天旭 吉林市教学学院职教研训部教研员 

二、认定对象 

全市各中等职业学校在编在岗专业课教师（含专业基础课教

师）和实习指导教师。 

三、认定程序 

（一）申请。由具备《吉林市中等职业学校“双师型”教师

认定标准》(附件 1)基本条件的教师提出认定申请，填写《吉林市

中等职业学校“双师型”教师申报表》(附件 2)，并提交相关专业

技术职务及资格证书等资料，由学校进行初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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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校内公示。由学校负责，经学校初审合格后，在学校

内显要位置公示教师名单(3个工作日)。 

（三）审核。公示完成后，由学校领导签字并加盖学校公章

将个人申请表及《吉林市中等职业学校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汇总

表》（附件3）上报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（四）认定、公布、发证。市教育局组织专家组对各校上报

的申报材料进行认定。初步认定合格的教师名单在网上公示后公

布认定通知，并颁发“双师型”教师证书。 

四、时间安排 

（一）6月 5日前，各校完成教师申报、初审和公示。申报材

料包括：教师的学历证书、专业技术职务证书、职业资格（技能

等级）证书等有关证书复印件各一式二份，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，

《吉林市中等职业学校“双师型”教师申报表》一式二份。证书

复印件和申报表均加盖学校公章。 

中职教师申报专业目录由吉林市教育学院另行下发。 

（二）6月 19日前，将纸制材料和电子版材料报至吉林市教

育学院职教研训部，地址：吉林市船营区北京路育才胡同28号；

邮编：132001；联系人：王利新、孙天旭；电话：0432—62097008；

邮箱：3335525@qq.com。 

6月底前，开展认定工作，公示认定结果，颁发证书。 

五、几点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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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校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充分认识开展“双师型”

教师认定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。申报工作要实事

求是，严肃认真，对上报的材料要逐一核实，严禁弄虚作假。 

（二）原则上“双师型”教师评选两年一次，各校要加强“双

师型”教师的培养，积极为教师提高素质创造有利条件。在职称

评审、骨干教师培养、评优评先、绩效工资发放等方面对“双师

型”教师给予倾斜，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“双师型”教师。 

 

附件：1.2020年全市中职学校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标准 

      2.2020年全市中职学校“双师型”教师申报表 

3.2020年全市中职学校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汇总表 

 

 

 

 

吉林市教育局 

2020 年 5月 8日 

 

 
 
 
 
   

吉林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5月 8日印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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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2020 年全市中职学校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标准 

 

一、基本条件 

1.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、坚持立德树人，熟悉职业教育

教学基础理论，遵守国家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。 

2．掌握所授专业基础理论、专业标准，了解相关学科的专业

知识，具有良好的教学能力和教学业务水平。每年完成教学工作

量不少于200学时（含实践教学）。 

3.具有较为扎实的专业实践能力和较强的技术服务、技术应

用能力。 

二、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条件 

1.教学能力要求 

（1）具有中等职业学校教师（含实习指导教师）任职资格。 

（2）下列条件至少满足一项： 

a.取得教师系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,并从事

本专业课程教学已满二年。  

b.取得教师系列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，并从事本专业

课程教学已满五年。 

c.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。 

d.获得市四星级以上教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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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专业技能条件： 

（1）具有与所教专业相关的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；或具有

与所教专业相关的非教师系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

格。 

（2）下列条件至少满足一项： 

a.参加吉林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教学能力竞赛获得一等奖。 

b.近五年指导学生参加教育部举办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

获得三等奖及以上奖项。 

c.近五年指导学生参加吉林省举办的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得

二等奖及以上奖项。 

d．近五年指导学生参加吉林市举办的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

获得一等奖。 

e.获得与所教专业相关的执业资格（如：执业医师、注册会

计师、二级建造师、护师、医师等）。 

三、以下几种情况不参加认定 

1.公共基础课教师。 

2.所教课程与其获得的职业技能资格证书专业方向不一致。 

3.只有职业技能考评员证而无与其相关的高级工及以上职业

资格证书。 

4.非医药类专业学校的心理咨询师；非体育运动类学校（专

业）的裁判员、教练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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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
2020 年全市中职学校“双师型”教师申报表 
学校： 

姓名  性  别  出生年月  

教龄  从事本专业教龄  政治面  

现任专业（学科）  现任职  

专业技术职务（教师系列）  参加学术团体  

行业专业技术职务或职业资格  

小二寸照片 

第一学历  最高学历  

毕业学校  毕业学校  

所学专业  所学专业  

毕业时间  毕业时间  

学历层次  学历层次  

工作简历 

（包括企业 

和教育） 

 

 

5年以来的 

奖励及荣誉 

 

 

 

 

5年以来县 

（市）区、学 

校以上展示课、

公开课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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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年以来参加 

培训情况 

 

 

5年以来的科 

研成果（包括 

已完成的科研 

成果、发表论 

文、译著、教 

材、教学参考 

书等） 

 

起止时间 竞赛内容 组织单位 成绩 

    

    

5年以来指导 

学生参加专业

技能竞赛情况 

    

起止时间 竞赛内容 组织单位 成绩 

    

    

5年以来本人 

参加竞赛情况 

    

推荐单位意见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单位（公章） 

 

   2020年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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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 

2020 年全市中职学校“双师型”教师汇总表 

单位（公章）： 
   

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
所学 

专业 
所教 

专业 
所教 

课程 
获得教师资 

格证书时间 
获得专业技术（或技能） 

证书名称、等级、时间 
备注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`           

 
 


